《江门市拥军优属实施办法》解读

    一、起草背景
    为做好拥军优属工作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，保卫国家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经济建设，根据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《广东省拥军优属规定》以及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《实施办法》针对我市实际情况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，有效保障广大优抚对象的权益，全面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，在指导全市开展拥军优属工作中起到着重要的作用，保证各项优抚安置措施更合理、更规范、更具可操作性。   
    二、制定依据
    《实施办法》主要是以国家、省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据，结合市区的实际情况具体细化，使之更具操作性。
    1．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 2004 年第 413 号）；
    2．《广东省拥军优属规定》（省人民政府令2008 年第126 号）；
    3．《江门市优待困难转复退军人等优抚对象的意见》（江办发〔2008〕10号）；
    4. 《江门市拥军优属若干规定》（1998 年江府令第2号）
    三、办法概括
《实施办法》文件章节条款全文共35条，第1 条为制定目的，第2 条至5 条为适用范围、指导思想、责任和要求；第6条至8条为军事设施保护；第9条为军车免费；第10条至第14条为接收安置制度、就业创业扶持；第15 条至25条为抚恤优待措施及奖励；第26条至31条为维权保障及罚则；第32条为资金保障机制；第33条为对下级的要求；第34条为机构改革期间，对原消防、边防、边检部队人员优待保障政策的说明；第35条为生效时间及有效期。《实施办法》内容基本构成适应新时期的要求，在接收安置及军人子女就读上进行了完善，健全了抚恤优待制度，明确各项拥军优属资金保障机制和法律责任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办法》对现行保障退役军人和军属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，从入伍、退役、安置、优待、救助等多个方面列出了广大优抚对象享受的权益保障，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职业创造有利条件；从完善优待机制、加强协同联动、加强宣传教育等方面罗列了工作任务和有关部门分工，为维护退役军人和军属合法权益和优待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（一）现役军人“三后”问题
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“要积极协调解决好部队官兵面临的‘后路、后院、后代’现实困难”的指示要求，倾力解决军人的“三后”问题，帮他们解除后顾之忧。《实施办法》对军人安置、家属就业、子女入学都作出了详细说明。
（二）强化军人优待措施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抚安置工作的政策规定，努力保障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，依法维护优抚安置对象的合法权益，不断提高优抚安置对象的社会政治地位。对优抚对象医疗、住房、生活、工作、社会等方面给予优待，并对符合相关条件的残疾军人、“三属”、在乡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参战涉核退役人员给予定期抚恤或定量补助。
（三）落实各项优抚政策
《实施办法》明确了各项优抚政策，尤其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医疗、住房、生活就业创业、子女读书等方面的帮扶解困政策作出进一步说明，为保障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    五、新增内容
（一）扩大奖励对象范围：
1.对获得国家、省爱国拥军模范荣誉称号的本市户籍居民给予奖励；
2.同一人在年内多次满足获奖条件的，按标准给予多次奖励。
（二）按照拥军优属工作要求，增加国防教育的相关内容，中、小学要积极开展国防教育，提升学生国防意识。
（三）因机构改革尚在进行，对消防、边防、边检人员的相关优待未纳入《实施办法》，特设置第三十四条作为兜底条款，对上述人员的优待保障按上级文件有关规定执行。
（四）扩大子女教育享受对象，转业干部随迁子女当年转学、入学的，享受与驻军现役干部子女转学、入学同等的优惠待遇。
    六、适用范围及实施时间
    《实施办法》适用于江门市行政区域内的现役军人、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，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